
2023 年，市文化和旅游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扎实做好政务公开相关的各项配套

工作。围绕文化惠民、旅游服务、文物保护、文化市场执法

等主要工作，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发布动态信息，以

增进群众对文旅工作的了解。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格式》（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要求，向社会公

布 2023 年度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主动公开情况

2023年，市文旅局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62 条。其中：

工作动态 79 条，通知公告 30 条，领导信息 7 条，财政预决

算 6 条，通过政务微信公众号“邹城文旅”公开信息 940 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未受理依申请公开事项。

（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市文化和旅游局就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

要内容、形式和保障措施等作了明确的安排，重点抓好政府

信息主动公开机制、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和政府信息发布保

密审查机制的落实。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制度，成立保密审查领导小组，规范审查程序，逐级负责。

按照先审查、后发布的工作流程，对所公开事项内容多层审

核，确保公开内容的合法性、准确性、严肃性，确保公开的

范围、形式、时限、程序等符合要求。对拟定公开材料进行

事前保密审查、事后监督检查的工作机制，确保涉密信息不

公开，公开信息不涉密。

（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要以政府政务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发

布为主要对外宣传窗口。严格按照市政务公开建设标准与要

求，及时更新发布信息。及时更新维护领导信息、部门职能

等内容，保证政务公开平台更加规范。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

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拓宽信息传播方式。

（五）监督保障情况

严格执行《条例》的相关要求，建立了多层审查工作机

制，建立并完善的工作台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主要领导进行统筹安排，分管领导牵头，确保了信息的安全



性。

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培训，提升政务公开

工作能力。及时跟进相关政策要求，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确保本项工作有效开展。

注重信息反馈，及时关注政务公开相关工作通报，及时

调整完善相关信息，根据市政府办政务信息公开通报情况，

进行更新，梳理，完善栏目信息。





2023 年，市文化和旅游局着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信息公开内容、公开渠道、公开力度

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

下步，我们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和人员，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定期督促，切实做到领导到位、人员明确、

制度完备、监督到位。

二是完善公开制度。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针对工作中

的薄弱环节，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

制度，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努力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

平。

三是拓宽信息渠道。在政务公开网站公开的同时，拓展

多种渠道同时公开，扩大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取面，不

断扩大政府信息的传播力和知晓度，提升依法公开工作水平。

(一)2023 年，市文旅局在开展政务公开工作中未收取任

何信息处理费。

(二)落实上级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情况

一是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为保证政务公开工作

规范有序运行，我局坚持“依法公开、真正公正、注重实效、



有利监督”的原则，结合实际，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目标

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

的领导和实施，着力构建强有力的政务公开工作推进体系。

二是不断提升信息公开能力建设水平。加强政府网站监管，

确保政府网站发布的政府信息合法、准确、真实。建立门户

网站管理台账，细化相关工作流程。

(三)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邹

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联系。(地址:邹城市太平东路 2669 号，电

话:0537-5212354)


